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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居家護理所到宅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發給津貼作業要點乙份

主旨：訂定「居家護理所到宅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發

給津貼作業要點」，並自111年4月14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說明：旨揭申請作業須知及受理申請案件時間，由本部另函周知。

正本：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部法規會、本部會計處、本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

合會、社團法人台灣居家護理暨服務協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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